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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校區安寧、交通安全、環境景觀及停車秩序，依據

本校車輛管理辦法，訂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汽機車停車場管理費收費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未持有本校停車識別證入校之車輛，停車場管理費收費規定如下: 

(一)免收費: 

1.公共服務車輛（郵政、電信、金融、消防、警務、救護、環保、安檢、緊急維修工

程車）。 

2.領有身心障礙識別證或手冊之車輛（限領有身心障礙識別證或手冊本人所駕駛或所

乘坐之車輛），離校前請出示證件。 

3.專案簽准之本校承辦及主協辦活動，由主辦單位至總務處事務組駐警隊(以下簡稱駐

警隊)辦理停車事宜。 

4.高中職校教職員及政府相關單位人員入校洽公憑其服務證於本校大門管理室辦理。 

5.學生開學及學期結束時，搬運行李依公告期間內。 

6.本校退休之教職員工，得憑退休人員相關證明至駐警隊辦理。 

7.持有本校榮譽卡者或經專案簽准之校友，停車優惠方式及期限依本校捐贈致謝作業

要點、傑出校友遴選辦法及學員校友證管理要點辦理。 

8.對學校有重大貢獻經專案核准者。 

9.凡洽公及訪客經單位一級主管或單位核發停車管理優惠券者，離校時請持優惠券至

繳費機辦理。 

10.其他臨時通知之貴賓車輛。 

(二)計次收費: 

        凡本校場館租借之相關活動，憑該活動相關資料入校之汽車，每次 50元。 

(三)計時收費: 

1.停車第 1日半小時內免費，逾半小時後不足 1小時以 1小時計時收費，每小時 20

元，依此累計收費。 

2.連續多日停車者，當日最高收費 300元，並累計停車日數收費。 

 (四) 機車入校停車每日 20元，先至駐警隊或大門警衛室繳費並登記，始可停入停車場。 

   （五）停車位保留限本校圖資大樓大門前圓環、青永館廣場，經專案簽准得以至駐警隊申辦

保留事宜。 

三、各類定期停車識別證得申(補)辦之對象及停車場管理費費用: 

    (一)汽車部份： 

        1.教職員工每學年 1200元，一學期 600元。申請夜間停放者加倍計收。 

        2.新進及復職(如留職停薪、育嬰假)人員依月數比例計算收費，以申辦日為準按月計算   

         （不足 1月以月計算）。 

        3.兼任教師：每學年 1000元，一學期 500元。 

        4.學生：採限額申請，開放數量及申請程序等相關措施依總務處公告實施。 

 （1）每學年 4000元，下學期提出申辦者減半收費，申請夜間停放者加倍計收。確

認僅為週末假日上課或每週僅入校一天或二天之產學專班學生，方得申請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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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年收費 500元)或二天(一學年收費 1,000元)停車，但不得申請夜間停放。 

 （2）產學專班（輪調式學生）及學分、非學分班學員因課程需求每週入校超過 3日 

     （含）以上者，得以按月申辦，每月 400元。 

 （3）勤益社區學苑及學分、非學分班學員因課程需求得以申辦每週入校 2日每期 500 

     元（每期使用期限六個月，以下同）或每週入校 1日每期 250元。 

（4）樂齡大學學員因課程需求辦理車證，得依政府機關推行敬老票折扣，以半價  

       計算。汽車每週入校 3日以上每期 1000元、每週入校 2日每期 250或每週 

       入校 1日每期 125元。 

           5.與本校訂有契約的承包廠商或進駐廠商每月 400元，每半年 2000元或每年 4000

元，但禁止停放地下停車場。公共工程施工廠商未使用本校規劃之車位（停放於

承包工地內），酌收停車費 100 元。 

       (二)機車部份： 

           1.教職員工（含兼任教師):每學年 200元。申辦一學期者需繳交 100元。 

           2.學生機車停車識別證每學年更換：  

      （1）日間部、進修部、推廣部、碩士班 （含在職生及一般生）、博士班學生、延

畢生等，收費 300元。下學期提出申辦者，經審核通過後方可辦理，減半收

費。 

            （2）產學專班（輪調式學生）及學分、非學分班學員因課程需求出示證                 

明文件者，收費 150元。 

      （3）勤益學苑學員因課程需求得以申辦一期之車證，收費 150元。 

（4）樂齡大學學員因課程需求辦理車證，得依政府機關推行敬老票折扣，以半價

計算。申辦一期之車證，收費 75元。 

           3.大型重型機車停車識別證（250CC以上）：每學年更換，申辦方式及收費同第三

點第二項第 2款，停車區域限停駐警隊規劃之停車區。 

           4.承包工程與本校訂有契約之廠商，每三個月 100元或每年 400元。 

        (三) 遺失補發： 

             機車（含大型重型機車）停車識別證如發生遺失、被竊或毀損等情事得申請補發，

機車停車識別證補發費用 100元。機車換車請將機車識別證完整撕下留存，出示

換車證明，填具「停車證補發申請單」後得以免繳費。 

        (四) 停車優惠券：由本校各一級單位至駐警隊購買，每張 20 元，限停車當日使用。       

             嚴禁轉售或代為購買，違者負相關法律及校規責任。 

       （五）停車申辦時間以駐警隊公告之期限為主，逾期者另酌收行政處理費 50元。 

四、申辦汽、機車停車證及申請退費程序： 

      （一）申辦條件 

            1.申請人必須依法持有行車駕照，方得以申辦。 

            2.申請人如無行車駕照得由親友接送，經專案簽准後方得以申辦。 

(二) 申辦資料若經查為不實、謊報或隱瞞填報者，取消停車申請，並負相關法律及校

規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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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申請退費程序： 

1.限本人攜帶收據正本或收據遺失切結書及身分證明文件（學生須另附休學、退學

或轉學證明文件）至駐警隊填寫停車證退費申請書（附退費帳號影本），並繳回

停車證。 

2.退費對象：本校教職員工因退休或調、離職者，或因故無法至學校兼課之兼任老

師及畢業或因故辦理休學、退學或轉學之學生。 

          3.退費： 

            （1）汽車停車識別證：依月數比例計算，使用不足月月份不予退費。  

            （2）機車（含大型重型機車）停車識別證：上學期申辦退費，依繳交之費用減半

退費，下學期不予受理。；但在校生（舊生）於當學年度下學期事務組公告

期限內繳交費用，開學前因休學、退學或轉學之因素，全額退費。 

      （四）退費基準:以事實發生後一個月內辦理退費。 

五、停車場只提供停車之用，個人財物及車輛遺失、毀損及發生不可抗拒之天災時，概不負賠償

責任。 

六、本要點所收費用，依本校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要點辦理。 

七、本要點經校園交通安全管理暨教育委員會、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發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